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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來信手兩三行，醒後卻書書不得—書法史上的醉書

專輯一

醉
書
的
傳
統

關
於
書
法
史
上 

的
醉
書
，
最
著
名

莫
過
於
有
﹁
顛
張
醉
素
﹂
之
稱
的
張
旭

︵
六
七
五

∼

七
五
九
︶
與
懷
素
︵
約
活
動

於
八
世
紀
三
十
年
代
至
七
十
年
代
︶
。
兩

者
除
了
是
唐
代
狂
草
書
家
的
代
表
人
物
，

更
是
與
酒
密
不
可
分
，
張
旭
還
是
杜
甫

︵
七
一
二

∼

七
七○

︶
眼
中
的
﹁
飲
中
八

醉
來
信
手
兩
三
行
，
醒
後
卻
書
書
不
得

書
法
史
上
的
醉
書

仙
﹂
之
一
，
兩
人
無
疑
是
醉
書
家
的
完
美

典
範
。書

法
史
上
最
重
要
的
︿
蘭
亭
序
﹀

︵
圖
一
︶
，
記
述
永
和
九
年
︵
三
五
三
︶

王
羲
之
等
東
晉
文
人
在
蘭
亭
舉
辦
曲
水
流

觴
的
雅
集
，
也
是
跟
酒
息
息
相
關
。
唐
代

何
延
之
︿
蘭
亭
記
﹀
提
到
：
﹁
其
時
乃
有

神
助
。
及
醒
後
，
他
日
更
書
數
十
百
本
，

無
如
祓
禊
所
書
之
者
。
﹂
其
中
﹁
醒
後
﹂

一
詞
提
供
了
後
代
論
者
想
像
︿
蘭
亭
序
﹀

為
醉
中
書
的
空
間
。
然
而
，
傳
世
諸
多
面

的
︿
蘭
亭
序
﹀
，
無
論
何
種
版
本
都
存
在

一
個
特
點
，
就
是
與
王
羲
之
其
餘
傳
世
作

品
風
格
不
類
，
這
也
是
導
致
蘭
亭
爭
訟
為

何
至
今
仍
難
以
平
息
的
主
因
。
面
對
︿
蘭

亭
序
﹀
難
以
解
釋
的
特
異
風
格
，
顯
然
醉

酒
在
中
國
藝
術
中
長
久
以
來
都
扮
演
著
十
分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不
少
文
人
藝
術
家
都
與
酒
結
下
不
解

之
緣
，
可
以
發
現
不
少
與
酒
相
關
的
創
作
。
本
文
將
針
對
書
法
史
上
的
醉
︵
中
︶
書
加
以
探
討
，

利
用
院
藏
的
歷
代
醉
書
作
品
來
重
新
檢
視
書
家
、
酒
與
書
法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試
圖
發
掘
出
醉
書
在

書
法
文
化
上
的
意
義
。

明　徐渭　詩帖並書評冊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何
炎
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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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可
以
用
來
詮
釋
其
間
差
異
，
否
則
無
法

理
解
王
羲
之
為
何
會
寫
出
與
尋
常
書
風
完

全
不
一
樣
的
作
品
，
而
歷
代
書
家
似
乎
對

這
個
解
釋
也
都
相
當
滿
意
。
無
論
真
相
如

何
，
此
文
字
的
重
點
應
該
放
在
﹁
神
助
﹂

叫
，
以
頭
濡
墨
而
書
之
，
天
下
呼
為
張

顛
。
醒
後
自
視
，
以
為
神
異
，
不
可
復

得
。
﹂
︵
唐
李
肇
︽
唐
國
史
補
︾
︶
懷
素
則

是
﹁
醉
來
信
手
兩
三
行
，
醒
後
卻
書
書
不

得
。
忽
然
絕
叫
三
五
聲
，
滿
壁
縱
橫
千
萬

字
。
﹂
︵
唐
許
瑤
︿
題
懷
素
上
人
草
書
﹀
︶
可

以
發
現
兩
人
經
常
恃
酒
而
書
，
而
且
善
於

藉
酒
使
力
，
將
縱
橫
奔
放
的
狂
草
發
揮
到

極
致
的
境
界
。
兩
人
創
作
中
的
另
一
項
共

同
特
點
就
是
﹁
神
助
﹂
的
部
份
，
再
一
次

強
調
酒
精
在
創
作
中
如
何
扮
演
著
造
物
者

的
角
色
。
基
本
上
，
這
兩
位
狂
草
大
家
可

說
是
將
酒
與
書
之
間
的
關
係
定
調
下
來
，

自
此
醉
書
在
書
法
史
上
也
就
逐
漸
形
成
特

定
概
念
，
甚
至
開
始
衍
生
出
獨
特
的
文
化

詮
釋
力
。

酒
醉
與
法
度

無
論
醉
書
在
書
法
史
出
現
的
契
機

與
發
展
過
程
為
何
？
對
於
後
代
學
書
者
都

提
供
另
外
的
發
揮
空
間
，
這
些
空
間
或
許

是
傳
統
所
不
允
許
的
，
卻
巧
妙
地
在
﹁
神

助
﹂
的
幫
助
下
變
得
冠
冕
堂
皇
，
最
明
顯

就
是
狂
草
書
體
。
當
狂
草
藉
酒
從
傳
統
中

成
功
獨
立
成
一
個
藝
術
表
現
類
別
時
，
酒

二
字
上
，
充
分
說
明
酒
在
創
作
中
的
功

用
，
就
是
在
酒
精
的
幫
助
下
，
書
法
家
是

可
以
寫
到
一
個
非
人
力
所
能
及
的
境
界
，

有
如
神
助
一
般
。

張
旭
﹁
飲
酒
輒
草
書
，
揮
筆
而
大

圖一　晉　王羲之　定武蘭亭真本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　唐　懷素　自敘帖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           

的
地
位
便
開
始
顯
得
無
足
輕
重
，
書
家
無

需
飲
醉
也
能
揮
灑
出
狂
草
，
偶
爾
有
酒
助

興
也
不
錯
，
可
以
增
添
幾
分
興
味
。

然
而
，
當
一
個
人
真
正
大
醉
時
是

否
可
以
書
寫
？
答
案
顯
然
因
人
而
異
，
所

以
不
免
產
生
爭
議
。
但
是
人
的
身
體
受
到

酒
精
的
影
響
則
是
客
觀
事
實
，
無
論
在
反

應
或
是
控
制
上
都
會
因
此
而
略
有
不
同
，

甚
至
是
遲
鈍
，
唯
一
有
助
益
的
或
許
就
只

是
在
創
作
心
態
上
。
因
此
，
當
身
體
肌
肉

被
酒
精
麻
醉
到
無
法
準
確
控
制
毛
筆
時
，

書
法
家
還
有
可
能
單
憑
酒
醉
的
心
靈
寫
出

精
湛
的
作
品
嗎
？
這
個
議
題
值
得
深
入
探

討
。

在
面
對
這
個
問
題
前
，
有
必
要
先

回
歸
到
書
法
的
基
本
面
。
中
國
書
法
不
稱

書
道
或
書
藝
，
並
非
矮
別
人
一
截
，
或
是

自
貶
身
價
。
只
要
對
於
書
法
史
稍
微
深
入

就
可
以
發
現
，
整
個
書
法
藝
術
所
探
討
與

評
價
的
標
準
不
外
乎
﹁
法
﹂
，
簡
而
言
之

就
是
方
法
，
當
然
也
可
以
引
伸
到
書
寫
傳

統
或
是
創
作
原
則
等
等
，
總
之
就
是
不
脫

離
書
法
藝
術
長
期
發
展
與
積
累
下
來
的
種

種
優
良
規
矩
與
法
度
。
傳
統
書
法
史
在
寫

作
上
最
重
視
的
就
是
書
學
淵
源
與
風
格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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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，
這
種
撰
寫
的
體
例
再
次
指
出
書
法
藝

術
的
發
展
完
全
依
循
著
嚴
格
的
書
寫
規
則

與
傳
統
，
任
何
沒
有
理
由
的
創
作
或
是
創

新
最
終
都
會
遭
到
歷
史
的
淘
汰
。
就
書
法

藝
術
的
本
質
而
言
，
以
﹁
書
法
﹂
來
稱
呼

這
種
書
寫
藝
術
的
確
是
相
當
貼
切
，
絲
毫

沒
有
故
弄
玄
虛
的
意
謂
。

﹁
法
﹂
在
書
法
藝
術
中
究
竟
有
多
重

要
？
可
以
從
一
些
極
端
例
子
中
來
印
證
，

例
如
狂
草
書
。
在
酒
精
跟
狂
士
的
雙
重
加

持
下
，
狂
草
似
乎
理
所
當
然
地
要
完
全
跳

脫
傳
統
與
常
規
，
然
而
事
實
卻
非
如
此
。

懷
素
︿
自
敘
帖
﹀
雖
然
不
一
定
在
酒
醉
的

狀
況
下
書
寫
，
但
是
普
遍
可
以
接
受
為
醉

書
的
表
現
類
型
。
︵
圖
二
︶
然
而
，
此
作

真
正
能
夠
稱
得
上
顛
狂
的
部
份
，
也
就
是

大
家
所
能
指
出
的
那
些
大
大
小
小
的
大
膽

結
字
，
迅
速
、
奔
放
與
連
綿
不
斷
的
用

筆
。
若
回
到
傳
統
書
法
品
評
的
項
目
與
重

點
，
此
作
無
論
在
用
筆
的
起
、
收
、
頓
、

挫
，
或
是
提
、
按
、
轉
、
折
上
，
觀
者
都

可
以
輕
易
地
發
現
此
書
家
對
於
毛
筆
的
驚

人
控
制
力
與
線
條
上
表
現
出
來
的
完
美
精

準
度
，
幾
乎
難
以
找
到
不
合
乎
規
矩
或
是

違
反
傳
統
用
筆
的
部
份
，
所
有
的
細
節
都

未
因
為
狂
放
而
被
含
糊
帶
過
，
反
而
是
交

待
得
一
清
二
楚
。
︿
自
敘
帖
﹀
狂
放
的
外

觀
顯
然
奠
基
於
嚴
謹
的
傳
統
法
度
之
中
，

缺
乏
法
度
的
狂
野
在
書
法
史
上
充
其
量
就

只
能
是
算
是
書
家
的
塗
鴉
之
作
，
難
登
大

雅
之
堂
。

醉
書
的
真
貌

院
藏
還
有
一
些
作
品
可
以
用
來
繼
續

探
討
醉
書
的
相
關
問
題
。
祝
允
明
的
︿
書

七
言
律
詩
﹀
是
一
件
在
宴
飲
中
書
寫
的
作

品
︵
圖
三
︶
，
他
自
己
說
寫
於
﹁
酒
次
﹂

中
。
此
作
有
著
狂
放
不
羈
的
外
表
，
堪
稱

明
代
狂
草
書
蹟
之
代
表
作
，
卻
是
如
同

︿
自
敘
帖
﹀
般
地
展
現
出
書
家
對
於
傳
統

筆
法
的
嫻
熟
，
隨
處
顯
露
的
都
是
他
對
於

毛
筆
的
完
美
操
控
，
每
一
個
小
地
方
都
在

書
寫
者
的
完
全
掌
控
之
中
，
儘
管
有
著
狂

放
結
字
與
行
氣
的
誇
張
外
表
。
作
品
中
的

狂
放
與
法
度
可
說
是
完
美
搭
配
演
出
，
完

全
將
此
作
的
反
差
拉
至
最
大
，
使
得
此
作

本
身
的
張
力
極
為
強
大
。
若
要
說
酒
精
在

祝
允
明
此
書
蹟
中
的
影
響
，
顯
然
大
多
表

現
在
單
字
造
型
與
章
法
上
，
似
乎
對
於
其

書
寫
控
制
力
的
影
響
不
大
，
所
以
酒
精
助

興
的
成
份
應
該
大
於
實
質
的
影
響
。

祝
允
明
另
有
一
件
︿
書
千
文
﹀
︵
圖

四
︶
，
同
樣
書
寫
於
宴
飲
酒
次
中
，
此
卷

完
全
不
作
狂
草
，
而
是
以
規
矩
精
謹
的
今

草
書
寫
，
用
筆
不
激
不
勵
，
完
全
與
醉
書

的
既
定
形
象
無
關
。
事
實
上
，
此
作
書
寫

於
金
粟
山
藏
經
紙
上
，
這
種
紙
上
蠟
且
砑

光
過
，
表
面
相
當
光
滑
緊
密
，
使
得
毛
筆

與
紙
面
的
摩
擦
力
較
小
。
筆
紙
間
的
低
摩

擦
力
容
易
讓
書
寫
動
作
在
缺
乏
緩
衝
的
狀

況
下
直
接
表
現
出
來
，
加
上
表
面
光
滑
不

吸
墨
的
特
性
，
讓
書
家
的
運
筆
動
作
透

過
墨
水
毫
不
保
留
地
顯
露
於
紙
面
上
。
因

此
，
面
對
金
粟
山
藏
經
紙
，
書
寫
者
必
須

要
能
精
準
地
控
制
毛
筆
，
才
可
能
在
書
寫

上
達
到
一
定
水
準
。

被
文
徵
明
︵
一
四
七○

∼

一
五 

五
九
︶
認
為
是
祝
允
明
晚
年
狂
草
傑
作
的

︿
月
賦
﹀
︵
圖
五
︶
也
是
書
於
酒
次
中
，

他
在
跋
祝
允
明
此
作
提
到
：

 

李
公
常
為
余
言
：
﹁
祝
壻
書
筆
嚴
整
而

少
姿
態
。
﹂
蓋
不
及
見
晚
年
之
作
耳
！

昔
人
評
張
長
史
書
﹁
驚
蛇
入
草
，
飛
鳥

圖三　明　祝允明　書七言律詩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四　明　祝允明　書千字文　卷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五　明　祝允明　書宋謝莊月賦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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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林
﹂
，
而
︿
郎
官
壁
記
﹀
乃
極
嚴

整
，
世
固
無
有
能
草
書
而
不
能
正
書

者
。
因
觀
九
疇
所
藏
枝
山
︿
月
賦
﹀
，

為
拈
出
之
。
︵
明
汪
砢
玉
︽
珊
瑚
網
︾
︶

︿
月
賦
﹀
卷
後
祝
允
明
題
記
：
﹁
九

疇
酒
次
鋪
宋
經
牋
索
書
，
爛
熳
為
此
。
試

莊
氏
筆
甚
佳
，
然
而
舊
箋
有
盡
，
書
學
止

此
矣
！
﹂
可
知
此
卷
也
是
寫
於
藏
經
紙

上
，
而
且
是
使
用
不
熟
悉
的
﹁
莊
氏
筆
﹂

來
創
作
，
或
許
在
飲
酒
助
興
下
心
情
愉

悅
，
所
以
提
到
自
己
﹁
爛
熳
為
此
﹂
，
結

果
也
是
大
令
祝
允
明
滿
意
，
認
為
﹁
書
學

止
此
矣
﹂
。

上
述
三
作
的
﹁
酒
次
﹂
用
詞
所
表
達

的
是
較
多
雅
集
的
興
致
與
氣
氛
，
而
非
酒

醉
發
狂
的
意
象
，
在
書
寫
的
表
現
上
可
說

是
完
全
看
不
出
酒
精
對
書
家
身
體
的
實
質

影
響
，
反
而
還
成
為
書
史
上
筆
精
墨
妙
之

的
變
化
，
都
顯
示
出
很
可
能
處
於
酒
醉
的

狀
態
，
在
控
制
力
上
已
經
明
顯
不
是
很
穩

定
，
但
是
都
還
在
可
以
接
受
的
範
圍
內
，

整
體
的
表
現
確
實
因
酒
而
生
色
不
少
。
不

過
，
蘇
軾
傳
世
書
蹟
中
鮮
少
此
類
顛
狂
之

作
，
反
映
出
此
書
風
並
非
其
屬
意
的
表
現

手
法
，
為
偶
然
出
現
的
風
格
。

祝
允
明
另
外
一
封
尺
牘
則
是
真
正
提

到
喝
醉
酒
寫
字
的
事
，
特
別
指
出
﹁
醉
中

寫
污
卷
子
，
別
伺
易
之
，
恐
諸
高
士
見
誚

也
！
﹂
︵
圖
八
︶
清
楚
反
映
出
真
正
醉
時

其
實
很
容
易
誤
事
，
很
可
能
無
法
寫
字
，

畢
竟
所
有
反
應
跟
動
作
都
變
遲
緩
，
甚
至

笨
拙
，
更
別
說
要
揮
灑
出
傳
世
名
作
。

書
聖
王
羲
之
與
酒
結
緣
的
例
子
除
了

千
古
傳
唱
的
︿
蘭
亭
序
﹀
外
，
書
法
史
上

還
盛
傳
一
個
著
名
的
故
事
：

 

︵
王
羲
之
︶
又
曾
書
壁
而
去
，
子
敬
密

拭
之
，
而
更
別
題
。
右
軍
還
觀
之
曰
：

﹁
吾
去
時
真
大
醉
。
﹂
子
敬
乃
心
服
之

矣
。
︵
李
嗣
真
︽
書
後
品
︾
︶

當
王
羲
之
發
現
自
己
先
前
題
壁
的
字

不
夠
好
時
，
他
的
第
一
反
應
居
然
是
﹁
吾

去
時
真
大
醉
﹂
，
直
接
將
罪
過
推
到
酒
精

身
上
。
可
以
推
測
題
壁
之
時
王
羲
之
已
有

幾
分
醉
意
，
若
是
清
醒
應
該
不
至
於
搞
不

清
楚
自
己
是
否
喝
醉
。
貴
為
後
世
所
尊
崇

的
書
聖
，
他
的
反
應
也
清
楚
指
出
，
大
醉

時
的
醉
書
確
實
是
不
堪
入
目
。
這
裡
也
再

次
說
明
，
在
蘭
亭
雅
集
的
故
事
中
，
王
羲

之
書
寫
︿
蘭
亭
序
﹀
時
必
然
不
是
在
太
醉

的
情
況
下
，
否
則
就
不
可
能
是
事
後
寫
不

出
來
，
而
是
事
後
改
寫
比
較
符
合
事
實
。

王
寵
︵
一
四
九
四

∼

一
五
三
三
︶
同

樣
標
明
醉
後
書
的
︿
韓
愈
送
李
愿
歸
盤
谷

序
卷
﹀
︵
圖
九
︶
，
相
較
其
他
的
書
蹟
，

似
乎
可
以
見
到
酒
精
所
發
揮
的
作
用
。
此

卷
為
王
寵
較
罕
見
的
狂
放
行
草
書
，
不
僅

用
筆
率
性
隨
意
，
其
間
也
使
用
大
量
連

筆
，
大
大
增
加
其
書
寫
的
順
暢
度
，
表
達

出
一
種
不
同
於
他
尋
常
徐
緩
的
謹
慎
創
作

觀
。
全
作
很
多
地
方
都
可
以
感
受
到
書
寫

的
速
度
與
流
暢
感
，
精
緻
的
用
筆
不
帶
有

過
多
的
拙
趣
，
讓
人
感
受
到
一
個
性
情
相

當
不
同
的
王
寵
，
或
許
這
才
是
接
近
真
如

的
那
個
王
寵
。
酒
精
雖
然
讓
平
常
十
分
講

究
用
筆
與
點
畫
姿
態
的
王
寵
，
可
以
暫
時

拋
下
書
寫
的
矜
持
，
不
過
字
裡
行
間
還
是

作
。

書
史
中
明
顯
提
到
﹁
醉
書
﹂
，
卻

不
容
易
看
出
受
到
影
響
的
有
蘇
軾
︿
答
錢

穆
父
詩
﹀
︵
圖
六
︶
，
刻
帖
上
並
未
見
特

別
狂
放
之
用
筆
或
結
字
，
與
其
尋
常
作

品
風
格
相
當
一
致
。
蘇
軾
︿
梅
花
詩
帖
﹀

︵
天
津
市
藝
術
博
物
館
藏
︶
為
其
罕
見
狂

放
草
書
作
品
︵
圖
七
︶
，
除
明
顯
字
體
大

小
懸
殊
之
外
，
單
字
的
攲
側
與
線
條
豐
富

圖六　宋　蘇軾　答錢穆父詩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七　宋　蘇軾梅花詩帖、西樓蘇帖　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圖八　明　祝允明　尺牘之六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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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輯一

不
時
顯
露
出
清
醒
的
王
寵
蹤
跡
，
適
時
地

打
亂
行
雲
流
水
的
節
奏
，
提
醒
大
家
所
熟

悉
的
王
寵
並
未
消
失
，
只
是
暫
時
被
酒
精

給
壓
抑
住
。
此
作
帶
有
較
明
顯
祝
允
明
草

書
的
意
味
，
反
映
出
王
寵
書
學
的
真
正
來

源
，
或
許
只
有
在
他
意
識
稍
事
休
息
的
狀

況
下
，
早
年
的
書
學
底
子
才
有
機
會
溜
出

來
亮
相
。

酒
醉
會
影
響
書
寫
是
毋
庸
置
疑
，

除
了
一
般
印
象
中
的
降
低
行
為
能
力
外
，

卻
也
存
在
一
些
有
趣
的
特
例
。
徐
渭

︵
一
五
二
一

∼

一
五
九
八
︶
這
位
個
性
鮮

明
的
藝
術
家
，
多
次
自
殺
又
殺
妻
的
行
為

使
其
一
生
充
滿
爭
議
，
其
瘋
狂
行
徑
更
是

不
斷
在
書
、
畫
史
中
被
提
及
。
他
自
己
也

說
他
晚
年
經
常
是
在
﹁
精
神
顛
倒
﹂
的
狀

況
下
度
過
，
這
種
形
象
似
乎
也
反
映
在
其

顛
狂
豪
放
的
書
畫
風
格
上
。
他
最
負
盛
名

的
狂
草
經
常
被
形
容
為
筆
墨
恣
肆
、
狂
放

不
羈
，
可
以
輕
易
地
與
醉
書
聯
想
在
一

起
。
有
趣
的
是
，
他
五
十
歲
時
醉
後
所
創

作
的
書
蹟
︿
詩
帖
並
書
評
﹀
︵
圖
十
︶
，

看
起
來
卻
是
異
常
地
清
醒
。
他
在
前
半
冊

以
詩
來
評
論
古
人
，
後
半
則
是
書
法
評

論
，
這
種
對
於
藝
術
與
人
格
的
品
鑑
工
作

當
然
是
相
當
理
性
的
工
作
，
不
過
他
卻
記

下
當
時
創
作
之
感
性
場
景
：
﹁
醉
後
呼

管
至
，
無
他
書
。
漫
評
古
人
，
何
足
依

據
。
﹂
兩
者
之
間
的
反
差
，
令
人
不
禁
懷

疑
醉
後
的
徐
渭
似
乎
是
相
當
清
醒
，
平
日

的
徐
渭
反
而
處
於
精
神
狀
態
異
常
的
情
況

下
，
比
較
接
近
一
般
人
喝
醉
的
狀
態
。
或

許
酒
精
真
的
可
以
讓
他
暫
時
忘
卻
生
活
中

的
種
種
不
愉
快
，
靜
下
來
好
好
寫
寫
字
，

抒
發
自
己
對
於
古
人
的
議
論
與
看
法
。
全

冊
雖
然
也
有
一
些
變
形
的
結
體
與
誇
張
的

用
筆
，
但
是
較
多
的
是
出
於
傳
統
的
書
寫

概
念
，
使
得
整
體
不
太
帶
有
顛
狂
的
氣

息
，
反
而
有
種
靜
謐
的
從
容
。

結
語

酒
可
以
讓
人
暫
時
地
拋
開
煩
惱
與

枷
鎖
，
也
可
以
適
時
營
造
出
書
家
所
想
要

的
感
性
創
作
氣
氛
，
更
可
以
讓
創
作
者
有

勇
氣
開
創
新
局
，
而
歷
代
書
家
也
都
很
善

於
利
用
酒
的
這
個
特
性
，
經
常
在
必
要
時

讓
它
出
現
。
書
史
上
每
一
件
與
酒
相
關
的

書
蹟
雖
然
都
是
屬
於
醉
書
的
範
疇
，
卻
不

可
以
醉
書
的
簡
單
概
念
來
加
以
涵
蓋
，
畢

竟
不
同
書
蹟
都
有
其
各
自
的
創
作
脈
絡
，

酒
在
每
一
件
書
蹟
中
的
作
用
也
都
不
盡
相

同
。
醉
書
在
書
法
創
作
上
並
非
正
常
的
書

寫
，
不
過
在
歷
代
文
人
書
家
的
參
與
與
加

持
下
，
已
經
形
成
一
個
穩
固
的
傳
統
，
成

為
特
殊
的
藝
術
類
型
，
同
時
也
帶
著
豐
富

的
文
化
意
涵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書
畫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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